
证券代码：002986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7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宇新股份”）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0%，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0%，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或借贷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2

亿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担

保方式为公司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且不限于保证担保、质押担保及不动产抵押担

保等。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担保总额度内可根据实际需求对各

子公司担保额度进行相互调剂。该预计额度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 

前述事项已经2023年5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2023 年 5 月 1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9）、《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基于子公司湖南与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与新贸易”）业务发展需



要，公司近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长沙”）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6609202300000006），公司为与新贸易向浦发

长沙申请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基于子公司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宇新化工”）业务发

展需要，公司近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

惠州”）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4001202300000068），公司为宇新化

工向浦发惠州申请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为宇新化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滨海支行（以下简称“工

行惠州”）申请的人民币 1,400 万元新增综合授信（合计人民币 18,000 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授信额度对应主债权由公司与工行惠州签订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编号：20080227-2021 年（保证）字第 YX1217 号）担保，该担保合同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签订，保证期间为 2021 年 12 月 24 日-2026 年 12 月 23 日。 

鉴于担保合同对应主担保债权已完结，公司解除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兴银粤惠金山湖保证字（2022）第 021

号），解除该合同对应的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最高额度担保。 

3、基于子公司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新新材”）业务发展

需要，公司近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惠

州”）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4001202300000067），公司为宇新新材

向浦发惠州申请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为宇新新材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惠州”）

申请的人民币 7,200 万元新增综合授信（合计人民币 91,2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该授信额度对应主债权由公司与中行惠州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GBZ475370120190203）担保，该担保合同的签订日为 2019 年 8 月 20 日，

保证期间为 2019 年 8 月 20 日到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在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为子公司的信贷

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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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其中：

本次减

少担保

额度 

其中：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宇新股

份 

宇新化

工 
100% 26.81% 65,500 14,000 11,400 25.53% 是 

宇新股

份 

宇新新

材 
70% 79.95% 179,200  27,200 69.83% 是 

宇新股

份 

博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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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74.98% 89,900   35.03% 是 

宇新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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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4.80% 10,000  10,000 3.90% 是 

注：上表最近一期是指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宇新化工的担保金额为 65,500 万元，经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80,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14,500 万元；对宇新新材的担保金额为 179,200 万元，经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150,000 万元，经额度调剂后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800 万元；对博科新材的担保金额为 89,900 万元，经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130,000 万元，经额度调剂后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0,100

万元；对与新贸易的担保金额为 10,000 万元，经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20,000 万元，经额度调剂后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0 万元。 

三、授权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自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本公告日，授权担保额度累计调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额度调入方 

单位名称 预计担保额度 调入额度 调剂后担保额度 担保总额 剩余担保额度 

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 30,000 180,000 179,200 800 

额度调出方 

单位名称 预计担保额度 调出额度 调剂后担保额度 担保总额 剩余担保额度 

湖南与新贸易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10,000 10,000 0 

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

公司 
130,000 20,000 110,000 89,900 20,100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霞涌石化大道中电厂路 2 号 

成立时间：2009 年 10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张东之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0%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甲基叔丁基醚、乙酸仲丁酯、丙烷、硫酸、

正丁烷、甲醇、碳四混合物、液化气、丙烯、异辛烷、重组分（戊烷发泡剂）、2-

丙醇、乙酸甲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本公司技术的转让与咨询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03,360.75 万元，负债总额 21,820.85 万

元，净资产总额 81,539.90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 511,181.01 万元，利润总额

49,114.07 万元，净利润 43,263.27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46,047.61 万元，负债总额 39,151.12 万

元，净资产 106,896.49 万元；2023 年 1-6 月营业收入 250,529.36 万元，利润总额

28,169.37 万元；净利润 24,648.72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失信情况：宇新化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霞涌街道电厂路 6 号 

成立时间：2018 年 8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申武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70% 

上海润金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5,000 3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67,856.54 万元，负债总额 127,338.27

万元，净资产总额 40,518.27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 135,964.64 万元，利润总额

305.84 万元，净利润 366.66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88,290.50 万元，负债总额 150,544.99 万

元，净资产 37,745.51 万元；2023 年 1-6 月营业收入 54,077.12 万元，利润总额-

3,161.05 万元，净利润-3,162.31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失信情况：宇新新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湖南与新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劳动东路 222 号永升商业广场 C2 栋 1301

号 

成立时间：2022-05-18 

法定代表人：周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978.59 万元；负债总额 5,102.29 万元；

净资产 376.30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 19,528.55 万元；利润总额 501.75 万元；

净利润 376.30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6,227.65 万元，负债总额 13,760.39 万

元，净资产 2,467.26 万元；2023 年 1-6 月营业收入 99,436.42 万元，利润总额

1,948.94 万元，净利润 1,461.70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失信情况：与新贸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宇新化工提供担保与浦发惠州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ZB4001202300000068）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的主债权：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5 年 7 月 14 日期间，在人

民币 10,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浦发惠州对宇新化工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

的债权。 

（2）保证担保的范围： 除了上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

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3）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为宇新新材提供担保与浦发惠州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ZB4001202300000067）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的主债权：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5 年 7 月 14 日期间，在人

民币 20,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浦发惠州对宇新新材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

的债权。 

（2）保证担保的范围： 除了上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

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3）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公司为与新贸易提供担保与浦发长沙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ZB6609202300000006）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的主债权：2023 年 7 月 6 日至 2026 年 7 月 6 日期间，在人民

币 10,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浦发长沙对与新贸易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

债权。 

（2）保证担保的范围： 除了上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

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3）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支持子公司发展、满足其经营需要，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与新贸易、宇新化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

权；宇新新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宇新新材也

未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均具有绝对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实施有效

的监控与管理，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此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余额为 344,600 万元，全部是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4.29%。

公司及其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本次担保相关合同 

 

特此公告。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8 日 

 


